
编号：ZGEK-W-200701
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工程车辆维修合同
甲    方：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地点：河南省焦作市解放中路239号
签订时间：2020年    月    日
工程车辆维修合同
甲方：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维修明细及费用：
	  一、杭州5T叉车维修

	序号
	项目名称
	配件名称
	配件费（元）
	人工费
	合计（配件费+人工费）

	
	
	
	
	维修工时费（元/工）
	所需工时
	人工费合计（元）
	

	1
	发动机大修
	人工费
	
	
	
	
	

	2
	变速箱大修
	人工费
	
	
	
	
	

	3
	******
	******
	
	
	
	
	


二、维修内容和要求：
1.乙方按甲方要求到矿对工程车辆进行维修，修理后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并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达到产品出厂性能要求，保证甲方能够正常使用。
2.乙方应甲方要求对甲方的工程车辆进行维修，提供原装配件进行维修，保证所维修的产品达到出厂合格标准。
　　3.保修期大件为六个月（小件为3个月）（从甲方验收合格后次日起计），保质期限内如发生维修质量及配件质量问题，由乙方免费重新维修和更换配件，因甲方不按规定操作、保养维护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4.乙方保证以对长期合同用户的优惠价格向甲方提供维修工程车辆所需使用的耗材及零配件，并免费送货。
三、维修期限：从2022年 月 日开始到2022年 月 日止，买受方如有工程车辆维修需求，出卖方需3小时内到矿或指定地点。
四、质量标准：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符合国家标准，维修后达到出厂性能要求。维修完成后合同双方签字按标准进行验收。
五、付款方式：
乙方每月15日前将全部结算清单（实际发生的维修费用）先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到赵固二矿供应科邮箱（xxnygyb@163.com），甲乙双方核对无误后，乙方于当月20日之前开具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至甲方经办人核对，当月挂账。
无预付款，乙方每月按照甲方验收合格的维修项目结算，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后甲方按资金预算批复情况分期承兑付款。
六、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按约定提供维修服务。
（2）在维修过程中需要甲方义务提供协助的，甲方当履行协助义务。
2.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应向甲方明示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并保证具备与维修业务相适应的设施和技术力量。
（2）乙方维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遵守双方约定，保证维修质量，确保按期维修好并能投入使用。保修期限内乙方接甲方通知后，须在24个小时内到达故障地点给予维修解决。
（3）乙方应当向甲方如实说明工程车辆维修使用的配件真实质量情况。乙方使用旧配件进行维修时，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保证安全性能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4）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承修工程车辆出现质量问题的，乙方应当免费返修。返修后维修质量保证期自返修竣工交付次日起重新计算。
（5）因维修工程车辆出现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承修工程车辆因同一事故或维修项目经两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乙方应当负责联系其他维修企业，并承担相应的维修一切费用。
    （7）因乙方工作失误导致甲方工程车辆损坏，乙方应赔偿甲方相应零件并负责修复工作。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期维修并安装到位，每延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保修期限内乙方接甲方通知后，无故延迟的，每延迟一天应支付甲方违约金1000元。若造成损失，须另行承担损失。
2.甲方无正当理由延迟支付维修费用的，乙方有权提起诉讼或要求甲方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但不得超出维修费用的10%。
八、解除条件：
1.乙方使用无生产厂名、无厂址、无产品合格证配件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给甲方带来的损失。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将工程车辆维修工作转托给他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当乙方违约行为发生时，甲方向乙方发出书面的解除合同通知，当通知到达乙方合同预留邮箱时即发生合同提前解除的效力。
九、争议解决：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或协调不成的，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约定：
1.本合同内容均以书面形式确定，任何口头决定不能改变本合同条款。
2.本协议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一式八份，甲方执七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单位名称：焦作煤业（集团）新乡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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